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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投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第 3 1 0 次 委 員 會 議 紀 錄 

 

一、會議時間：106年 4月 18日下午 2時 40分 

二、會議地點：南投市中興路 669號 6樓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李委員合元、施委員明男、徐委員淑錦、林委員清吉、洪委員

榮章、黃委員彧旋、林委員怡鳳、黃委員碧珠 

四、列席人員：監察小組何委員治郎、吳總幹事燕玲、黃副總幹事志聰、李組

長淑媛、劉組長季川、張主任文昌、林專員志忠、白課員佳雯、

簡書記靖芳 

五、主  席：洪委員瑞智代理                紀錄：戴郁華 

六、主席致詞：(略) 

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50301號令修正公

布第 27條條文， 

第二十七條（候選人之消極資格） 

  下列人員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現役軍人。 

  二、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 

  三、軍事學校學生。 

  四、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職員、鄉（鎮、市、區）公所辦理選 

舉事務人員及投票所、開票所工作人員。 

  五、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者。 

  前項第一款之現役軍人，屬於後備軍人或補充兵應召者，在應召未入營前，或

係受教育、勤務及點閱召集，均不受限制。第二款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屬於

服役期滿後受召集服勤者，亦同。 

    當選人就職後辭職或因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情事之一，經法院

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不得申請登記為該次公職人員補選候選人。 

第一組案例分享(修法前)： 

案例 1：前屏東縣琉球鄉長陳員於競選第 17屆鄉長期間，其胞弟陳員等人

對有投票權人行求或交付賄賂而約定其等應投票予前者，被同選

區候選人向屏東地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陳員不服，上訴至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高院於 104年 12月 8日判決陳員當選無效定讞。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27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120#b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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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陳員在高院尚未判決確定前，即以個人因素為由於 7月 31日請

辭鄉長職務，經屏東縣政府核准於 8月 3日辭去鄉長職務。因所

遺任期在 2年以上，屏東選委會於同月發布琉球鄉第 17屆鄉長補

選公告，陳員爰即投入登記為鄉長補選候選人，於 9月 19日進行

投票，陳員仍以高票當選鄉長，引起地方的議論！ 

李組長說明： 

屏東地檢署在 103 年 9 合 1 選舉在球琉鄉查賄時，發現島上賄選方

式多採「包裹」式買票，也就是將村長、鄉代、鄉長及議員選舉綁在一

起，4 票合買共 4000 元，檢方查獲參選琉球鄉長的陳隆進，被檢舉與

縣議員洪員及 1 名鄉代表、村長以綑綁式賄選涉嫌包裹買票，地檢署認

定陳員的胞弟等人為陳員賄選，提出當選無效之訴。陳員刑事部分無

罪，民事一審判決 104/07/06陳隆進當選無效。 

陳員104年7月31日請辭鄉長職務，縣府8月3日核准派代理，於9月 19 日

辦理投票補選。為防萬一，陳員還讓33歲的兒子陳國在登記當備胎，此

次補選共有4人角逐，其中因賄選案而辭職參選的陳員，除以父子檔出馬，拜

票不小心摔斷腿，在政見會，拖著病體上台。而縣議員敗北的王員，也轉

戰鄉長補選，使這場鄉長補選出現一面倒狀況。屏東縣琉球鄉9月19日補選總投

票數逾5.200票，投票率超越5成為51.14%，前鄉長陳隆進得3,542票，高出2,000

票的差距選勝主要對手前縣議員王員1603票，另2個1得10票，1得20票 

各媒體以打臉司法！做為標題:琉球鄉長當選無效辭職又贏得補選 

依當時法令，屏東縣選委會表示，依選罷法和地制法規定，未來即

使二審判定「前鄉長」陳員當選無效，並不影響其補選資格。 

104年 12 月 8 日屏東琉球鄉長賄選 當選無效定讞 

這件案有抓一些樁腳，其弟陳員刑事部分最後判無罪。 

屏東檢調 105 年 8 月間查出，琉球鄉立生命館納骨櫃設置工程得標

廠商為防止搶標，涉嫌與設計公司勾結，就規格進行綁標，部分納骨櫃

使用丁蘭尺丈量後，竟出現「死絕」的尺寸，如此觸犯風水大忌的規格，

前所未見。訊後認為陳員涉嫌向投標業者收取金錢賄賂，初估超過 100

萬元，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罪嫌重大，並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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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之虞，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另一名涉案包商、也就是縣議員洪員

的配偶黃員及蔡姓公所行政人員，分別以 15 萬元及 10 萬元交保。105

年 11 月 4 日遭檢方收押，屏東縣政派前新埤鄉長林員前往代理鄉長一

職穩定鄉政，檢察官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將他提起公訴，經移審屏

東地院後，法官認為有串供及逃亡之虞，106 年 3 月 2 日裁定續押屏東

看守所。 

案例 2：前屏東縣九如鄉九塊村村長林員於 103年第 20屆村里長選舉期間，

涉嫌向有投票權人行求或交付賄賂而約定其等應投票予其本人賄

選，遭屏東地院判決當選無效，林員不服，於 104年 11月上訴至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高分院於 105年 3月判決其上訴駁回！ 

 林員卻選擇在高分院判決前，於 104年 11月即辭去村長一職，俟

屏東縣選委會發布選舉公告，並開始辦理村長補選受理候選人登記

時即登記參選。該補選於同年 12月舉行投開票，選舉結果仍由林

員當選，與日前一審判決當選無效後辭職補選又當選的琉球鄉長陳

員如出一轍。 

李組長說明： 

林員 103 年以 560 票當選屏東縣九如鄉九塊村長，經落選人 530 票

之差(原九塊村村長)陳員以林員涉嫌賄選為由，向屏東地方法院提起當

選無效之訴，104年 10月 23日一審判林員當選無效，林選在二審宣判前

辭職重新投入補選，再度登記補選村長，104 年 12 月 27 日投票，投票

率 62.48%，林員得票 593 票，打敗得票 214 票的競爭對手林員，再度

當選九塊村長。 

此件係裁判書說明林是透過其岳父，叔公等親戚買票，1票 1千元，林

以其岳父等人並未獲檢察官起訴自辯，最主要拿錢的都有反口，亦無收到賄款，

而民事庭法官認為檢察官所為之不起訴處分，並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民事

法院仍得經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而為相異之認定，

且其岳父等人所犯業經發回屏東地檢署續行偵查中，法官二審未將次此採為林

員上訴有利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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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就賄選買票致當選無效之法律意見認為【當選無效所稱之賄選買票行

為，雖非僅限於當選人自身親為，而得擴及經當選人授意或知情並容任包括競

選團隊幹部或成員在內之其他人所為之賄選買票行為（即選舉訴訟中所謂損益

同歸之法理），然仍應以經證據法則評價之直接或間接證據可資證明者為限】 

二審法官主張其岳父盧員、叔公林員之賄選買票行為，係經林員授意或知

情並容任，應屬可信；林抗辯並未授意，亦無知情並容任情事，尚不足採。上

訴駁回 105/03/08當選無效定讞。 

案例 3：前澎湖縣望安鄉長許員於 98年第 16屆鄉長選舉期間涉嫌賄選，98

年底澎湖縣望安鄉長選舉時，許員為讓定居外地、設籍望安鄉的選

民返鄉投票支持他，涉嫌買票，並以搓圓仔湯的方式勸退他人參

選，經澎湖地檢署提起當選無效之訴，許員則否認影響選舉結果。 

 面對可能判決當選無效定讞，許員與落選的前鄉長葉員大鬥法。以

76票落選的葉員提出民國 98年 5月 27日修法的選罷法第 74條，

法院判決認定候選人票數有異動、可逕行由選委會重新公告當選人

的法條，認為許員賄選票數超過 90票，明顯大於當選的差距票數，

希望澎湖縣選委會在二審定讞後，逕行公告由他遞補當選，不需重

新補選。經澎湖地院 99年一審判決當選無效，許員不服上訴至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惟卻在上訴期間突撤回上訴並辭去鄉長職務，並

於 99年 12月底由澎湖縣政府核准其辭職，該鄉鄉長依法須在 3個

月內完成補選，本案後於 100年 3月 5日舉行投票，由葉忠入當選

第 16屆鄉長。 

100年 3月 5日補選有 4人角逐競爭，葉員以 902票勝了代父(許員)

出征的許員 834，2人差 68票。投票率約 54．3％葉員當選。 

100年 3月 6日前往提出自訴，針對望安鄉長補選當選無效。 

100年 8月 5日一審澎湖地方法院判許員敗訴，再上訴地方法院高雄分

院(如後新聞稿)，葉員當選有效。 

李組長說明：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9%81%b8%e8%88%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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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龍富 98年 7月 9日領表欲參選國民黨籍縣議員，望安鄉民代表會主

席俞員則領表欲參選望安鄉長，澎湖日報於 98年 8月 19日報導許龍富 7月

11日提名登記截止時卻沒有完成提名登記，使望安鄉縣議員國民黨提名掛

零，許員 2人於 8月 18日到廟宇請示神明，決定由許員參選望安鄉長，俞員

選縣議員。第二天，俞員駁斥將改選縣議員的消息。後來許員以無黨籍身分參

選望安鄉長，隨後遭澎湖地檢署查獲許員透過樁腳陳員、徐員以 300萬元賄款

勸退國民黨提名的俞員，同時也收取金主彭員和彭員姐弟新台幣 1500萬元賄

款，雙方約定於許龍富當選後協助彭姓姐弟購買產權屬於鄉安鄉公所的台北市

士林區一筆土地，並協助他們標得望安鄉公共工程，許龍富還透過樁腳，以每

票新台幣１萬元向選民買票，對旅居台南與高雄、戶籍設在望安鄉的 56名選

民賄選。檢方向澎湖地方法院聲押許龍富獲准，99年 5月 12日並提出當選無

效之訴。99年 7月 15日，澎湖地方法院判決許龍富當選無效。望安鄉長由縣

府參議林員暫時代理。 

面對可能判決當選無效定讞，許員與落選的前鄉長葉員大鬥法。以 76票

落選的葉員提出民國 98年 5月 27日修法的選罷法第 74條，法院判決認定候

選人票數有異動、可逕行由選委會重新公告當選人的法條，認為許員賄選票數

超過 90票，明顯大於當選的差距票數，希望澎湖縣選委會在二審定讞後，逕

行公告由他遞補當選，不需重新補選，不料許員卻搶先辭職。 

99年 12月 13日許員獲交保返回澎湖，12月 20日辭去鄉長職務，12月

23日向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撤回上訴，許員當選無效確定，澎湖縣政府批

准許員辭呈。100年 3月 5日進行望安鄉鄉長補選，無黨籍的前鄉長葉員勝選。 

澎湖縣選委會四組兼代一組組長吳員表示，法院判決係依選罷法第 120

條第 3項期約賄選罪，與葉陣營提出的選罷法第 74條不同，同時第 74條係指

選舉計票錯誤或重新驗票結果有異，才能逕行公告當選，而許員在二審定讞前

搶先辭職，選委會應依地制法第 82條第 3項進行補選作業，並無疑義，不可

能直接遞補。 

刑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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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9/15刑事部分臺灣澎湖地方法院一審許員處有期徒刑 2年 8月，褫

奪公權 5年 

100/06/29刑事部分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二審許員處有期徒刑 2年

8月，褫奪公權 5年 

101/05/03最高法院許員上訴駁回 定讞 

補選部分: 

100年 3月 5日補選有 4人角逐競爭，葉員以 902票勝了代父(許員)出征

的許員 834票，2人差 68票。投票率約 54．3％葉員當選 

100年 3月 6日許員前往澎湖地方法院提出自訴，針對望安鄉長補選當選

無效。 

據許員表示，他針對望安鄉東坪村有居住事實之人口，除駐地派出所員

警、衛生室護士外，不及 10人，唯每次遇有競選之投票數多達 200餘票，甚

至高至 300餘票，其中多數均為幽靈人口 

他強調，投票日當天 100年３月５日由被告樁腳，鐘○幫、呂○宿夥人

租用西北輪自馬公港 -東坪村來往二航次載客百餘人，為此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120條，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許員指出，東嶼坪 居住人口 10餘人，房屋幾乎倒塌，無法住人，平時

包含過年過節也都無人進出、返鄉，為何每次的選舉都會有數百人返鄉投票。 

100年 8月 5日澎湖地方法院一審判許員敗訴，許再上訴地方法院高雄分

院(如後新聞稿)，葉員當選有效。 

望安鄉民國自 91年起開放接受全台納稅大戶捐地節稅及逃稅，總共受贈

九千多筆公共設施保留地，公告現值超過四百八十億元，因背後土地容積移轉

獲利空間驚人，成為不肖財團及政客覬覦目標。有雜誌封面故事以我們發財

了！4800人分 73億！為標題，澎湖望安窮鄉成福利島 

提出捐地外加回饋金的創舉其實來自葉員的對手、前鄉長 ... 許員 

望安鄉在澎湖縣，一年預算只有 1.4億元，100年 3月 5日葉當選後於 100年

6月望安鄉公所標售一批土地，得標者寬泰置業公司出價 73 億 1千多萬元。 一下

子，澎湖地檢署發文來調閱相關公文，要瞭解招標過程有沒有問題；一下子，內政

部發文，也是要望安鄉公所說明標售鄉產後，查明還算不算是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http://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Qv2pPcIV1e!W0o8K9n!pP0
http://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iCgD4jqWS1ExG5qjFJkY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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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了怕上級澎湖縣政府眼紅吃味，望安鄉長葉員還盤算準備捐助縣長王員耗 

資五億多元的「大倉媽祖觀光文化園區」計畫，只能說望安鄉現在是口袋滿滿人人

覬覦 

100年 9月 18日  葉員收押其縣議員兄弟 20萬員交保 

檢方表示，情資顯示，寬達信置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藍員及幕後金主，為取

得望安鄉位於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台中市及高雄市上千筆土地，透過寬達信

公司董事林員與澎湖縣議員葉員接洽。 

再由葉員的弟弟葉員，安排原水利署簡任十職等工程師賴員降調望安鄉公所八職等

秘書，並約聘賴員友人蔡員共同負責土地標售，疑藉由增加都市更新容積率，獲取

龐大利益 

101年 10月 5日葉員裁定交保新台幣 100萬元 

101年 10月 8日葉員依地方制度法第 78條第 2項申請復職，縣府准予復職復

職 

101/1/4偵查終結，並對望安鄉長葉員、澎湖縣議員葉員公所秘書賴員、技士

等多人，依共同圖利罪嫌、幫助圖利罪嫌、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行賄等罪嫌

提起公訴。 

102年10月11日葉員被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停止任用貳年之懲戒處分。 

102年 10月 19日澎湖縣政府派社會處副處長陳員暫任鄉長職務 

103年 11月 29日第 17屆鄉長由許員當選 

103年 1月 24日澎湖地方法院一審判葉員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事務圖利

罪，處有期徒刑拾貳年，禠奪公權捌年 

104年 4月 8日高雄高分院二審宣判，仍依圖利罪判 12年 

104年 11月 16日台南市調處等多月調查後發現 100年標售新北市永和區等 4

筆抵稅地未經新北市政府核定都市更新計畫前，望安鄉公所就違法讓售新北都更公

司。前鄉長葉員再次被收押聲押葉員獲准。縣議員葉員兄弟及前鄉公所秘書許員、

高姓承辦人及廖姓土地仲介等人，都依貪瀆罪嫌起訴。 

105/3/19、105/05/09、105/06/27 因第 2案，葉員聲請具保停止羈押高雄分

院裁定續押屏東看守所 

此部分 105/10/14澎湖地方法院判一審葉忠入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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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8年，褫奪公權 5年。目前進行尚在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審理中 

105年 6月 16日判 12年乙案，葉員上訴遭最高法院駁回判決定讞 

補充:後附表為本組整理近 2年選舉罷免法修法法條新舊法比較，供委員參考。 

根據新通過的罷免提案門檻，提議人數應超過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 1%，成

案人數應超過 10%，通過門檻為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

達選舉人總數的 1/4以上。舊法連署時間 30天不可宣傳，新法 60天可宣

傳。 

以目前新北市正進行罷免黃姓立委案，其選區人數只要有 2511人提議、2

萬 5119人連署，就能舉行罷免投票；而同意票超過 6萬 2798票，且多於

不同意票，罷免案就成立。 

五、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  

六、散會：下午 3時 15分 

 

 

 

 

 

 

 

 

 

 

 

 

 

 

 


